
禳燕瀵务毒

簿蠹燮誉n錾。罄，翳霪鎏

霉攀譬避龋攀孽霪用I辫媲??t生 ?f



《》
福建税务

(1949—1994)

《福建税务志》编委会

士
J卧

叁海峡出版发行集团l福建久仄谚历旌
、—，THE STRAITS PUBI．JSHlNG＆DISTRIBUTING GROUP ●FUJI,l¨l PEOPt．E．s PUBLISHING HO雌



《福建税务志》编撰委员会

主任：张金水

副主任：连开光张贻奏陈滨刘孟全谭坚平于海春

伍胜利苏祖华

《福建税务志》编辑部

主 编：包逸生

副主编：林滇林知国

工作人员：夏长安苏翔天叶 明吴强郑旭田

陈端拯缪爱东程立金林思



《福建税务志》编撰委员会

主任：张金水

副主任：连开光张贻奏陈滨刘孟全谭坚平于海春

伍胜利苏祖华

《福建税务志》编辑部

主 编：包逸生

副主编：林滇林知国

工作人员：夏长安苏翔天叶 明吴强郑旭田

陈端拯缪爱东程立金林思



序

2005年，福建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

开展第二届三级志书编纂工作意见的通知，第一次将《福建省志·税务志》独

立分册。此次编纂《福建省志·税务志》上限接1988年的《福建财税志》，下

。限至2005年底。由于税务志史在第一届编纂的《福建财税志》中反映得不充

分，于是，我萌生了编纂一套新中国成立以来完整的《福建税务志》的想法。

2008年6月，当《福建省志·税务志》基本完稿后，我便嘱咐科研所包逸

生所长作主编，依托原有写作班子继续编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福建税务志》。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们搜集、阅读、整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终于完成了首

部《福建税务志》，填补了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福建税务志》的空白。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福建税务志》共10章20多万字，时间跨度主要

从新中国成立到1994年税制改革，内容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税收、社会主义改

造时期税收、“文化大革命”时期税收、改革开放后税收，一直到1994年税制

改革(《革命根据地时期税收》作为附录一并收入)。这期间，福建税收工作经

历了非常重大的变革：从新中国成立废除旧税制到建立实施新税制；从新税制

的建立实施到受到冷遇削弱；从税制改革恢复到不断完善。它记述了福建税务

的成长历程，记述了福建税制的改革变化，记述了福建税收的发展壮大，特别

是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福建税收的深刻嬗变和伟大成就。

我们从中可以了解福建税务的发展脉络，从中可以汲取有益的治税思想和经验

教训，从中可以得到更好的把握福建税收未来发展的启迪。首部《福建税务志》

的完成，加上《福建省志·税务志》的成册，不仅比较完整地记录了福建税务

以及福建国税和福建地税的历史和现状，而且也为新时期、新形势下的福建税

收工作提供了一份极具价值的参考资料，以便更好地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乃至

整个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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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福建税务志》付梓之时，我谨代表编撰委员会，向为编修本志付出

心血、洒下汗水、默默奉献的全体编纂人员以及为编纂本志提供指导、帮助、

支持的领导和同志们，深表谢忱，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毒彤
2009年10月10日



凡 例

一、《福建税务志》是一部福建省税务部门志。

二、本志记叙时间断限：上限为1949年，下限为1994年，个别事项适当上

溯下延。

三、本志按税务工作的组成进行分类，采用序时记叙，并按照志书横排竖

写，以类系事，事以类聚的体例编写，以文字记叙为主，图、表说明为辅。

四、本志内容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以1989年以后的情况为重点记叙。对

某些资料不全又无法考证的事项采取了略写或不写的方法。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福建省国家税务局档案室、福建省档案馆、福建省图

书馆、《福建省志·财税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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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49年8月17日，福建省会福州解放，即日成立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旧政权机

构进行接管。从此，新的税收制度也随着新中国成立在福建开始实施。

(一)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7年，我国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在清理旧

税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多税种、多次征为特征的复合税制。1950年1月30日，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共设14种税，即货物税、工商业税

(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两部分)、盐税、关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

遗产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9月，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规定：

“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

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

知》，政务院通过《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规定》，这两个文件中都提出了加强税收

工作的重要措施。4月，政务院发布《契税暂行条例》。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并

公布《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政务院发布《车船使用牌照税暂行条例》。12月，政务

院发布《屠宰税暂行条例》、《印花税暂行条例》、《利息所得税暂行条例》、《工商业税民主

评议委员会组织通则》、《税务复议委员会组织通则》和修正以后的《工商业税暂行条例》、

《货物税暂行条例》。福建省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一系列税收政令和中央会议精神，

建立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多税种、多环节课征的复税制，并在调节经济、组织收入上

发挥了作用。实行统一税制后，福建省开征的有工商业税(包括坐商、行商、摊贩的营业

税和所得税)、货物税(含棉纱统销税)、利息所得税、印花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税、

特种消费行为税(包括筵席税和冷食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等，并制定相

应的征收管理办法，改进征收，加强管控。

1953年，为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依据“保证税收、简化税制”的原则，对原

工商税制作了若干修正。主要内容有：(1)试行商品流通税。指对某些特定商品按其流转

额从生产到消费实行一次课征的一种税。它由原来在商品生产环节征收的货物税、营业税、

印花税以及在商业批发和商业零售环节交纳的营业税、印花税合并而成。在生产销售环节实

行一次征收；(2)修订货物税和工商业税。将应税货物工业环节和商业批发环节原来应纳

的两道营业税及其附加、印花税并入货物税一起征收，相应简并了税目，调整了税率和完税

价格；将工商企业原来缴纳的工商业营业税附加和印花税并人工商营业税内征收；(3)修

订其他各税。取消了特种消费行为税；整顿了交易税等。经过此次修正，工商税收包括：商

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业税、印花税、盐税、关税、牲畜交易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福建税务志

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利息所得税等12种。

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民经

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58年，为适应形势需要，福建省根据全国税制改革精神，把

货物税、商品流通税、工商营业税和印花税合并成工商统一税，同时改变纳税环节，简化纳

税办法。1973年，又进一步简并了税制。主要把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盐税，以及对企业

征收的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合并为工商税，按行业结合产品设计税率，

使多数企业可以适用一个税率计算纳税。经过这次简并税制，对国营企业只征收一种工商

税，对集体企业只征收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福建同全国一样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全

省财政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1979年，中共中央颁发50号文件，赋予福建、广东两省在对

外经贸方面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福建省以极大的热情，展开对外经贸，大力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条件，从而吸收了相当可观的外资，福建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福建省

从1980年9月到1981年12月，先后开征了中外合资经营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外国企业

所得税。同时，对中外合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国人继续征收工商统一税、城市房地产税和

车船使用牌照税。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一套大体适用的涉外税收制度，适应了福建对外开放

初期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需要。1982年，开征了烧油特别税。

根据财政部的部署，福建省在1981年进行“利改税”试点，试点企业实行“二税二费”办

法。1983年5月进一步对有盈利的国营企业实行“税利并存”的利改税第一步改革，主要

是对国营企业普遍征收所得税。征税后的利润，采取多种形式在国家与企业之间进行分配。

这对于克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促进权责利结合，搞活企业是一个有力的推动。1982年

和1983年福建又相继开征了增值税和建筑税。1984年10月，福建进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

把工商税按性质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并对产品税和增值税的税率进行适

当的调整。对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按55％税率征收所得税，小型企业按新的8级超额累

迸税率征收所得税。新开征资源税，恢复开征城市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城

市维护建设税4种地方税。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在征收所得税后，余下的利润超过留利水平

的，还要征收利润调节税。这样，国营企业原来上缴国家的利润，基本改为国家征税。1985

年后相继开征了奖金税和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个人收入调节税，恢复征收筵席税。集体企

业在原征工商所得税的基础上改为征收集体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实行

10级超额累进税率。

1994年，福建根据全国的统一部署，对税制进行全面改革，主要内容是：第一，全面

改革了流转税制，实行了以比较规范的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营业税并行，内外统一的流

转税制。第二，改革了企业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征收的

多种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第三，改革了个人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外国人征收的

个人所得税、对中国人征收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个人所得

税。第四，对资源税、特别目的税、财产税、行为税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如扩大了资源税的

征收范围，开征了土地增值税，取消了盐税、奖金税、集市交易税等7个税种，根据中央下

放的管理权停征了屠宰税和筵席税。

新的税制由4类税收、25个税种组成：(1)货物和劳务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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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税和关税4种税。(2)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和具有所得税性质的土地增值税4种税。(3)财产税。包括房产税、城市房地产

税、遗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资源税、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

9种税。(4)其他税收。包括印花税、证券交易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

节税、屠宰税、筵席税、农业税和牧业税8种税。

(二)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9月10日成立福建省财政厅，税务局属于财政厅内设科室

之一，从1949年11月起至1956年4月，福建省财政厅内设机构科室几番变动调整，但税

务局属于省财政厅内设机构之一，以及名称都没有改变。

1958年7月，在省财政厅、银行、粮食厅机构大合并影响下，专署、市、县财政、税

务机构也进行了合并，到1959年7月，各专署、市、县财政局、税务局分设。

1966年3月，在福建的中央企业财务工作交由省税务局办理，财政驻厂员也归省税务

局领导。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1969年10月，省财政厅原有内设机构全部撤销，税务

属于省财政厅下设的税务组。1970年初，税务属于福建省革命委员会财政局下设的税务组。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当时极“左”思想影响下，财税机构削弱，一些地方出现“有税无

人收，有人不收税”的现象，财税工作中的一些规章制度被当作“管、卡、压”而受到批

判，造成财经纪律混乱。

1976年1月，恢复福建省财政厅税务局名称。1983年4月，福建省财政厅税务局升格

为副厅级机构，仍属省财政厅领导。1984年6月，福建省财政厅税务局改称福建省税务局。

从机构体制上，福建省税务局由福建省政府直接领导，接受福建省政府和国家税务局双重管

理，在福建省财政厅指导下开展工作，行使全省税收管理职能。1990年1月福建省税务局

内部处室升为全格的处室(正处级)。

1993年，国务院决定改国家税务局为国家税务总局，升格为正部级，直属国务院领导。

福建省税务局升格为正厅级。1994年，福建省按照国家税制改革的要求，组建了福建省国

家税务局和福建省地方税务局两套机构。由原福建省税务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分

设两套税务机构的实施方案，经福建省政府和国家税务总局批准，于同年7月进行机构分

设，分别成立了福建省国家税务局和福建省地方税务局。省级完成机构分设之后，全省9个

设区市两套税务机构组建工作也相继完成。两套税务机构全部完成之后，加强了各级领导班

子的建设，担负起国税、地税的各项工作职责，保证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三)

福建省税收征管模式也是随着各个时期税制结构的变化，不断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与

演进。每一次税收征管改革，既是对过去税收改革积极成果的继承，同时又都受到当时社会

历史条件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执行中央关于“暂时沿用旧税法，部分废除，在征收中逐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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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征税原则。接管初期，税收工作根据“机构不乱、税区不变，照旧征收，逐步改进”

4项原则进行。在废除国民政府时期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前提下，延续征收烟、酒、丝、

矿、糖等货物税以及屠宰税、房地产税、印花税，同时按负担能力征收营业税。并按“在

征收中逐步整理”的方针，对货物税和直接税部分进行整理。货物税采取调查厂商实际产

销数量，确定征收总数，采用典型查实，民主评定方式查定税额，切实调查物价，定期调整

税额；直接税采取整理行商、坐商所得税课税资料，进行厂商登记。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是专责管理模式。所谓专责管理，是指固定干部按照区

域、行业或性质管理固定工商户的制度。“一员到户，各税统管”是其特征。为了尽量避免

和减少“关系税”“人情税”以及工作中苦乐不均的现象，提高干部素质，80年代初期又

对这一征管模式进行了有限度的改良，实行了管户交流和岗位轮换。

1989年12月，福建省认真贯彻国家税务局印发的《关于全国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

提出了征管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以及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步骤。这次征管改革的指导思

想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依据，坚持依法治税，探索和建立新的征管模式，强化监

督，逐步建立科学的严密的税收征管体系，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遵循严格执法、监督制

约、严密实效、促进纳税人自觉申报纳税的基本原则。征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革旧的征

管模式，建立相互制约的征管工作的新模式。改变现行的“一员到户，征管查一人负责”

的征管模式。对城乡各类纳税人，一般实行税款征收、纳税管理、纳税检查相分离的征管形

式。农村税务所如何实施征管查分离，由各地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同时，按照新的征管形

式，调整和加强县(市、区)税务机关的征管机构；建立一套与新的征管组织系列相适应

的征管制度体系。总体要求在3年内实现新的征管模式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1994年我国对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随着国税、地税机构分设，税收征管也相应进行

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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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其中作出了有关税收的规定。

11月24日至12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财政部在北京召开首

届全国税务会议。会议讨论并研究了如下问题：(1)统一全国税政。拟定《全国税政实施

要则》，作为整理与统一全国税政税务的具体方案。(2)草拟统一税法。确定了税法立法权

限，凡有关全国性的条例法令，统一由中央制定。整理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旧税制，拟定

新中国全国范围的税收为14种，即关税、盐税、货物税(包括烟、酒、矿产、棉花、皮

毛、水产税在内)、工商税(包括营业税、所得税、临时商业税、摊贩牌照税在内)、印花

税、交易税、存款利息所得税、遗产税、薪资报酬所得税、特种消费行为税(包括娱乐税、

筵席税、旅店税、冷食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使用牌照税，并确定专卖事业的范

围和经营方针。(3)确定税务机构、编制和工作职责。制定城市税收工作统一管理的组织

原则，草拟《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税务机构。并对

各项重要制度做了统一规定，以加强税务工作。(4)制定第一个全国性的税收计划。

12月7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福建省取缔私盐办理登记补税办法之补充规定》

和《福建省货物税厂商登记暂行规则》。

1950年

1月27日，政务院通过《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政务院工商业税暂行条例》《政务院货

物税暂行条例》、《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和《关于关税政策与海关工作的决

定》。30日，政务院发布《全国税政实施细则》。福建省按全国统一规定征收14种税，废除

了国民政府的旧税制，根据政务院颁布的《政务院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对福建省工

商营利事业，不分公营、私营、公私合营或合作事业，除另有规定外，均一律于营业行为所

在地缴纳工商业税。

1月及7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先后颁布《福建省印花税汇总缴纳办法》及《福建省小本

经营工商业户发票简化贴花办法》。

3月。福建省贯彻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政务院通过

《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规定》，这两个文件中都提出了加强税收工作的重要措施。

4月，财政部下达《特种消费行为税暂行条例》(草案)，《条例》规定，特种消费行为

税实行从价计征、价外征税，由消费者负担税款，以营业者为代征义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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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一19日，全省财政会议召开，研究贯彻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

决定》，张鼎丞、方毅作报告，强调以税收为中心，搞好整编、清理物资及贯彻执行各种统

一的财经制度等工作。

4月5～20日，全省税务会议在福州召开。会议研究贯彻政务院关于统一财经工作决定

和华东区税务会议的精神，明确税收在平衡城乡负担、加速货币回笼、稳定物价、保证供

给、支援解放战争及生产建设等方面所担负的任务。

6月29日，福建省对货物税减并税目、调低税率和简化征收手续，调整的重点是税目

税率。

9月，福建省贯彻执行政务院发布的《车船使用牌照税暂行条例》。

10月，福建省制定《福建省征收1950年秋季汽车使用牌照税暂行办法》，规定：乘人

小汽车，自用100元，营业80元(燃木炭者减征1／4)。双轮或三轮机器脚踏车14．4元。

货车与客车按载重吨数，区分自用与营业，划分地区进行征收(燃木炭者减征1／4)。当年

只征收40万元。

12月，福建省贯彻执行政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屠宰税暂行条例》《印花税暂行

条例》《利息所得税暂行条例》《工商业税民主评议委员会组织通则》《税务复议委员会组

织通则》和修正以后的《工商业税暂行条例》《政务院货物税暂行条例》。

1951年

1月，福建省废止原定的印花税暂行办法，按照政务院公布的《印花税暂行条例》和财

政部颁发的《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执行。同月，福建省贯彻执行政务院发布的《特

种消费行为税暂行条例》。

4月10一16日，中共福建省委1951年第二次扩大会议在福州市召开，通过《关于当前

工作的决议》，确定6项任务，其中第五项任务提出要“注重城市工作，做好财经工作，大

力提倡城乡物资交流，有重点发展合作社”。

5月，福建省贯彻执行政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及其暂行实施

条例。

8月，福建省贯彻执行政务院发布的《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开征城市房地产税的

有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建瓯、石码，后又增加南平的城区和莆田的涵江镇。

9月，将摊贩营业牌照税改为摊贩业税。同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福建省屠宰税稽

征办法》。该办法从照顾纳税习惯出发，仍暂采用定量从价计征办法，统一规定每头标准定

量的幅度，羊为20市斤至25市斤，水牛为300市斤至350市斤，黄牛为200市斤至250市

斤，猪为100市斤至150市斤。

1952年

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

的指示》，“五反”的内容之一是反对偷税漏税。2月10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在福州市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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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万余人参加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

报”的“五反”运动动员大会。此后，一场反对不法分子“五毒”行为的“五反”运动在

全省主要城市同时展开。

6月，福建省公布《福建省城市房地产税稽征办法》，规定房地产税采用评议方式，评

定标准房价和标准地价分别依率计算合并征收。

7月16—24日，中共福建省委1952年第五次扩大会议在福州召开。会议传达中央财经

会议和华东局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开展乡村财政等工作。

8月，政务院发布《受灾农户农业税减免办法》。

9月，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海关总署发布《船舶吨税暂行办法》。

12月，经政务院批准，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

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同月，福建对货物税作了修订。

1953年

1月，印花税部分税目并入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业税及屠宰税内征收。摊贩业税

并入营业税。将屠商应纳的营业税、印花税及地方附加等，并入屠宰税内征收。

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受灾地区税收减免办法》。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

《文化娱乐税条例》，财政部公布《文化娱乐税条例施行细则》，福建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0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财政部关于牲畜交易税、屠宰税的报告》。同月，福建省人

民政府规定，对农民以资产油料委托加工油类的，凡经区乡政府证明，采取起运征收的，出

厂时不予征收货物税。

1954年

7月29日，福建省财政厅向国家财政部、福建省监察委员会等报送(1953年和1954年

上半年财政检查贪污案件情况报告》，报告指出：1953年全省查出贪污分子共88人。1954

年上半年，建阳、龙溪两个专区和德化、上杭、松溪三县共查出贪污分子51人。

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其中第10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1955年

1月，福建省将粮食货物税与营业税合并征收，税率4％，其收购、调运、保管、加工

的粮食改在销售环节纳税。

1956年

5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文化娱乐税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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